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日會議

討論文件

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根據《廣播條例》發出的競爭指南草擬本

目的

本 文 件 簡 介 廣 播 事 務 管 理 局 (下 文 簡 稱 廣 管 局 )發 出 的
《競爭調 查程序 》草擬 本及《 廣播 條例保 障競爭 條文 援引指

南》草擬本 (下文簡稱競爭指南草擬本 )的要點。廣管局發出指
南草擬本，在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二十七日期間諮詢

公眾意見。

背景

2. 為確保電視節目服務市場內的競爭公平，《廣播條例》

(第 562 章 )訂明有關禁止反競爭行為 l 及禁止濫用支配優勢 2 的

條文。這些條文將由廣管局負責執行。為方便業界了解新條文

的規定，廣管局計劃根據《廣播條例》第 4 條發出指南，說明
該局會如何執行保障競爭條文所定下的法定職能。有關條文的

生效日期，將在廣管局就競爭指南徵詢業界及社會人士的意見

後，由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訂定。

競爭指南草擬本

3 . 競爭指南草擬本的目的是闡明廣管局在甚麼情況下會執

行保障競爭條文，以及將如何執行。這份指南以海外司法管轄

區的現行有關指南為藍本，並特別參照了英國的公平交易辦事

處及獨立電視委員會所發出的競爭指引。

l  第 5 6 2 章 第 1 3 ( 1 )條 禁 止 持 牌 ㆟ 從 事 廣 管 局 認 為 目 的 在 於 防 止 、 扭 曲 或 在
相 當 程 度 ㆖ 限 制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市 場 競 爭 的 行 為 ， 或 有 如 此 效 果 的 行 為 。

2  第 5 6 2 章 第 1 4 ( 1 )條 規 定 ， 在 電 視 節 目 服 務 市 場 處 於 支 配 優 勢 的 持 牌 ㆟ 不
得 濫 用 其 優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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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制訂競爭指南的目的，是在保障觀眾的權益與促進電視

廣播業蓬勃發展之間取得平衡。透過有效執行保障競爭條文，

市民將可享有更多優質節目可供選擇；同時，市場內各營辦商

也可在公平的環境下自由競爭。

5 . 廣管局已發出兩份指南草擬本，徵詢公眾意見。該兩份

指南為《競爭調查程序》草擬本及《廣播條例保障競爭條文援

引指南》草擬本  (上述競爭指南草擬本的文本已經由立法會秘
書處轉交各議員 )。第一份指南草擬本載述了廣管局在處理競
爭投訴時將採取的程序。這些程序是根據公平公開的原則而擬

備，讓投 訴人及 持牌人 均會有 合理 的機會 就有關 投訴 作出申

述。

6 . 第二份文件說明廣管局在評定可能違反保障競爭條文的

個案時將會採用的分析方法。廣管局擬採用的方法，與早已採

用競爭法例的海外司法管轄區所採用的方法類同。

競爭分析

7 . 廣管局擬採用的競爭分析方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

一個階段，是界定與被指稱反競爭行為相關的市場。由於新需

求和供應方面的替代產品或服務不斷湧現，市場的定義必然會

隨 時間而轉變，故應按每個個案的情況予以界定。

8 . 第二個階段，是評估持牌人在有關市場內是否具有作出

反競爭行為的潛力，即個別持牌人是否處於支配優勢或具有市

場實力。只有具備市場實力的持牌人（或聯手行事並共同擁有

市場實力的一組持牌人）才有能力作出可能影響競爭的行為。

9 . 第三個階段，是確定支配優勢是否被濫用，或投訴所涉

及的協議或行為是否或能否對競爭造成顯著的不利影響。

公眾諮詢

10 . 廣 管 局 已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十 五 日 發 出 競 爭 指 南 草 擬

本，徵詢公眾意見，為期六週，並於二零零零年九月十八日為

持牌人舉行簡介會。截至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六日，廣管局共

接獲三份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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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廣管局現正研究所接獲的意見書，並歡迎資訊科技及廣

播事務委 員會就 競爭指 南草擬 本提 出意見 。經考 慮所 有意見

後，廣管局會訂定競爭指南並向外公布；而保障競爭條文會在

競爭指南落實後正式生效。

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

2000 年 10 月 27 日


